

定点医疗机构新增变更事项办理
法人（负责人）承诺书

机构名称 ：                机构地址 ：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本单位已阅读并知晓沈阳市医保中心新增变更网上办事模块中告知全部事项，自愿申请纳入沈阳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本单位满足定点医药机构变更事项办理的相关要求，并保证申请时提供的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证照、证书、报告、说明、清单及自查截图等）和数据真实、合法、有效、完整，无任何伪造、变造、隐瞒或虚假陈述。如提交材料存在不实之处，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并自动放弃本次及未来一定期限内的定点申请资格。
 2.本单位承诺现没有未确认、未处理的违法违规行为，没有未依法履行的行政处罚法律责任或违约责任。
 3.本单位承诺所提供的所有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均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的医药价格政策。若为非公立医疗机构，承诺执行与同等级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价格水平，并按照公平合理、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原则确定药品、医用耗材价格，保证不高于本市同级同类定点医疗机构的平均水平。
4.本单位已充分知悉并承诺严格遵守《沈阳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2025-2027年）》及年度执行计划的所有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区域布局、总量控制、机构类型等要求。选址完全符合“周边800米范围内无同类型医保服务机构”的规定，并已按要求进行自查及截图备查。
5.本单位承诺具备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医院信息系统，能够实现与沈阳市医保信息系统的有效对接和直接联网结算，并按规定使用国家统一的医保编码；按规定对所使用的药品、医用耗材进行追溯码管理，做到“应采尽采、依码结算、依码支付”；妥善储存参保患者的检验、影像等原始资料，并按要求及时、完整、准确上传至医保信息系统。
6.本单位承诺在运营期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所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医疗保障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协议约定。自觉接受并配合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的指导、检查、考核、监管等各项工作。
本单位深知以上承诺已构成申请条件的组成部分。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或后续发现申请时存在不符合定点条件的情形，愿意接受沈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作出的不予受理、不予纳入定点、解除服务协议等处理决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及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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